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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开展高校实验室 
（实训室）安全隐患专项排查整治工作的通知 

 

各普通高等学校： 

    近期发生的复旦大学学生投毒案和南京理工大学实验室爆

炸案，对高校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再次敲响了警钟。为加强我省

高校实验室（实训室）安全管理工作，及时消除安全隐患，防止

发生各类安全事故，经研究，决定开展我省高校实验室（实训室）

安全隐患专项排查整治活动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工作目的 

通过开展实验室（实训室）安全隐患专项排查整治工作，进

一步落实学校安全管理责任，完善学校实验室（实训室）安全工

作体系，健全实验室（实训室）安全工作各项规章制度，强化师

生安全意识和防范能力，防止各类实验室（实训室）安全事故的

发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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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工作重点 

主要排查实验室（实训室）安全管理工作落实情况，包括：

安全管理组织体系，安全管理责任书落实，安全检查工作落实，

实验科研项目安全审核制度建设，安全教育培训制度落实，消防

安全管理，危化品安全管理，废弃物处置管理，病原微生物安全

管理，放射性物品安全管理，仪器设备操作安全管理，内务管理，

台账资料建设等情况。 

三、工作步骤 

（一）自查阶段（5月 7日至 5月 17日）。各普通高等学校

要制定切实可行的排查工作方案，对实验室（实训室）安全隐患

进行全面摸底排查。排查出的安全隐患要进行集中整改，切实解

决存在的安全隐患问题，对不能及时整改的隐患，落实安全管理

措施，随时可能发生危险的，应暂停使用直至危险消除；对自身

无力整改的隐患，要研究解决办法，形成相应的整改建议报有关

部门。各学校在排查整治工作结束后，将排查整治情况形成书面

材料，于 5月 20日前报省教育厅校园安全管理处。联系人：叶

光明、张益东，联系电话（兼传真）：0571—88008835，电子信

箱：jyt88008835@163.com。 

（二）抽查阶段（5月 21日至 5月 24日)。省教育厅将组织

有关部门和专家对各学校工作开展情况进行抽查，抽查工作安排

另行通知。 

四、工作要求  

（一）加强领导，明确责任，确保排查整治工作取得实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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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高校要切实加强领导，从落实科学发展观、保障学校事业健康

发展的高度，充分认识高校实验室（实训室）安全隐患排查整治

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，全面加强学校实验室（实训室）安全管

理各项工作，及时消除整改存在的各类安全隐患，不断提高学校

实验室（实训室）安全管理工作水平。通过扎实有效的工作，切

实提高防范实验室（实训室）安全事故的能力。 

（二）突出重点，强化措施，确保排查整治工作落到实处。

各高校要立即开展实验室（实训室）安全隐患专项排查整治工作，

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操作管理规范，重点加强对剧毒、病微

原体、放射性、腐蚀性等重点物品的管理，通过隐患排查梳理、

整改落实、总结经验等过程，及时消除各类安全隐患，确保实验

室（实训室）隐患排查整改工作真正落到实处。 

（三）预防为主，防微杜渐，加强实验室（实训室）安全宣

传教育工作。各高校要把实验室（实训室）安全教育工作纳入学

校常规安全教育工作体系，通过各种手段、途径，有针对性、专

业性、经常性地开展实验室（实训室）安全培训教育工作，形成

良好的安全教育宣传氛围，切实提高广大师生的安全意识和自防

自救能力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3年 5月 6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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